
A032012年12月25日 星期二
编辑：陈朋 美编：五军

重点

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审议，更加注重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征地补偿拟删“30倍上限”

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提交审议，拟重点保护公民个人电子信息

用户办理入网手续须实名
本报综合新华社、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等消息 24日上午，十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了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的《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
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的
议案。

当前，随意收集、擅自使用、非

法泄露甚至倒卖公民个人电子信
息等违法活动大量发生，严重损害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为此，草案突出强调国家保护
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
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窃取，不得出售或者
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电子信

息。”
在一些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

全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是，实施侵害的行为人
的个人和网站身份信息没有登记
或者登记的信息虚假，导致违法活
动成本低，取证、查处难。实行网络
身份管理，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

法。因此，草案规定，网络服务提供
者为用户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终端
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
发布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
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此外，草案规定，未经接收者
同意或请求，不得向其手机或个人
电子邮箱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

劳动合同法修改：

劳务派遣用工

将明确用工比例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4

日电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
会24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时指出，
劳务派遣用工不能成为用
工主渠道。

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
案规定，劳务派遣只能在
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
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并
进一步明确了“三性”岗位
的具体含义。

此外，草案增加规定，
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
务派遣用工数量，不得超
过其用工总量的一定比
例，具体比例由国务院劳
动行政部门规定。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

计划生育家庭

老年人可获扶助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4

日电 24日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二次审议的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增加
规定，明确国家建立和完
善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扶
助制度。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提出，为了扶助农
村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
2004年以来我国对农村实
施计划生育家庭的老年人
每月给予一定奖励，“十
二五”期间计划将这项措
施惠及城市实施计划生育
家庭的老年人，建议在本
法中对此予以体现。有的
常委会委员也建议增加相
关规定。据此，草案增加
相关规定：“国家建立和
完善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
扶助制度。”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

证监会领导

离职三年内不得

任职被监管机构

据新华社北京 1 2 月
2 4 日电 证券投资基金
法修订草案 2 4 日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订
草案限定，证监会人员在
职期间或离职后规定期
限内不得在被监管机构
任职。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
员辞去公职或退休的，原
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
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
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
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
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
织任职。按此规定，证监
会领导人员在离职三年
内、普通工作人员离职两
年内不得在被监管机构
任职。

个人信息被泄露，报警难立案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倩

济南市民王女士的孩子今
年读高一，临近寒假，王女士的
手机却不断接到培训机构发来
的短信。让她纳闷的是，这些培
训机构是怎么知道儿子的相关
信息的呢？

思来想去，王女士认定是今
年暑假她为儿子报名参加一个
英语培训公开课时泄露的。“当
时老师要求填写一张表格，上面
有家庭住址、学校、联系方式等。
我们的信息肯定是被转卖了。”

遭遇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
况，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向公安机
关报案求助，但多数情况下却因
证据不足、或者是没有造成严重
影响导致无法立案。

“我们也深受个人信息被贩
卖后的骚扰，但也没有什么办
法，只能不予理会。”济南市公安

局一民警坦言。
山东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新亮介绍，根据刑法对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罪”的规定，达到“情节严重”是
犯罪成立的要件。而对于那些没
有对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尚
未构成犯罪的轻微违法行为，在
法律监管上仍是空白。

王新亮指出，以买房后个人
信息被泄露、装修公司不断骚扰
为例，要想通过正常途径维权，
只能由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被告方则只能是涉嫌骚扰
的装修公司。“但即使是诉讼成
功，也只能由装修公司赔礼道
歉，而不会有经济上的赔偿。而
且诉讼时间长达两三个月，加上
律师费，大家肯定耗不起。” 王女士近日连续收到多条推销短信，不堪其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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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次会议审议了土

地管理法修正案草

案。对涉及现行土

地补偿制度的第47

条作出重大修改，

是土地管理法修改

中的一大亮点。

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
征收土地按照被征地的原用途给
予补偿，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
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国务院法制办主任宋大涵表
示，这些规定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

应新形势、新情况的问题。从补偿
原则看，在原用途基础上按照年产
值倍数补偿，没有综合考虑土地年
产值以外的其他因素，包括土地区
位、供求关系及土地对农民的就业
和社会保障功能等。从补偿标准
看，30倍的上限规定过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
员党国英认为，如果被征收土地原
用途是农地或畜牧用地，按照原有
用途补偿的话标准就会过低。补偿
标准取消30倍的上限，体现了对土
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合法利益的保
护。

增加社保补贴

用于失地农民养老

草案在现行47条规定的土地
补偿、安置补助、青苗和地上附着
物补偿三项补偿的基础上，把住宅
从地上附着物中单独列出，并增加
了社会保障补偿。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
锌认为，目前一些地方在土地财政
的影响下，把集体土地征收变为建
设用地，获得巨大的土地阶差收

益，但对于农民失地之后的保障，
并没有具体措施。这次草案增加社
会保障补偿内容，就是着力解决土
地城市化和农民城市化不匹配的
问题。

宋大涵介绍，初步考虑在住
房保障方面，对城市规划区内的
被征地农民提供有产权房屋，无
法提供的按市场价给予货币补

偿；城市规划区外安排宅基地重
建住房并按照新建房屋成本给予
补偿。在社会保障方面，给就业困
难的被征地农民享受城镇就业困
难人员在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和
就业介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
补偿资金中增加社保补贴资金，
记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

补偿金不到位

不得实施征地

草案明确规定，征地必须按照
合法、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严格
的程序。补偿资金不落实的，不得
批准和实施征地。

王锡锌认为，当前一些地区征
地补偿出现的一大问题是在保障
费用不足额、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已

经开始征地，使得被征地农民的利
益无保障，生活受影响，引发一系
列社会矛盾甚至是群体性事件。

宋大涵表示，初步考虑按照修
正案规定的原则和制度，细化并严
格征地程序，加强对政府征地行为
的约束，保证被征地农民在征地批

准前和实施过程中的参与权、话语
权，坚持“先补偿安置，后实施征
地”；明确被征地农民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建立
对市县级政府违法违规征地行政
问责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此次土地管理法
修改在征地补偿方面做
了重大改动。 CFP供图

征地明确

公平补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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